附件5

受理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回执
	申请人信息

	职工姓名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      □离异      □丧偶 

	个人住房公积金账号
	
	手机号码
	

	单位名称
	

	拟购房信息

	购房人1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购房人2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房屋类型
	商品房（期房）商品房（现房）
再交易住房（二手房）
	售房人
	

	购房地址
	
	购房款支付方式
	全款支付按揭支付

	购房总价
	元
	首次支付金额
	元

	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信息

	同意预提住房公积金金额
	元
	是否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是       □否

	售房企业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或卖方收款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名称
	

	
	账户名称
	
	账户号码
	

	其他告知事项

	1.申请人用于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所有材料及信息须真实有效，如有虚假，虚假情况录入不良信息系统，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有权通过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等渠道对申请人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核实；
    3.申请人须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规定的时限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
    4.购房人及其配偶均需提取的，请同时前往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进行提取审核登记，提取金额累计不超过《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首次支付金额，即支付方式约定为按揭贷款的，不超过首付款金额；支付方式约定为一次性付清的，不超过购房总价。

5.办理预审锁定前应确认个人账户下未办理约定提取和按月对冲还贷业务；已办理锁定的，解除锁定前不能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账户转移业务。

	申请人（签名）：
	
	
	

	
	
	
	
	玉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业务章）

	
	
	
	
	年   月   日


